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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财务管理工作

立方案，启动中国农业再保险公司筹建工作。2019年中央财

政下达保费补贴 265.59亿元，同比增长 30%。

（三）规范有序推动PPP“稳投资”。为正本清源，印发推

进PPP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项目正负面清单，厘清政

府支出责任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边界，鼓励民资和外资

参与。建立中央、省、市、县四级PPP项目财政支出责任动

态监测预警系统，夯实财政承受能力“红线”。印发PPP项目

绩效评价指引、污水及垃圾处理PPP项目标准化合同文本。

制定PPP基金绩效评价办法，发挥基金引领和杠杆作用，将

中央PPP资金用实用好。截至 2019年底，全国PPP综合信息

平台项目库入库项目共 9 440个、投资额 14.4万亿元。其中，

已签约落地项目 6 330个、投资额 9.9万亿元，在稳增长、调

结构、惠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着力健全金融机构财务绩效管理

（一）推进加强金融企业财务监管。贯彻全国金融工作

会议精神，结合近年来的金融乱象，推进金融企业财务规则

修订工作，推动从“成本费用”财务管理向“风险控制”财务

管理转变，并加大对财务违法违规的处罚力度，使之成为金

融监管政策的重要支柱。修订出台全国金融企业财务决算

报表工作考核办法，推动报表质量提升。修订金融企业决算

报表，完善报表项目设置，完成中央金融企业 2018年财务

决算。明确国有金融企业对外捐赠的基本原则，规范捐赠行

为。开展国有金融企业集中采购专项检查。

（二）完善国有金融企业激励约束机制。在工资决定上，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的统一部

署，引导国有金融企业更加有效贯彻落实国家宏观政策，更

好服务微观经济、实体经济，印发国有金融企业工资决定机

制改革实施办法。在薪酬待遇上，结合中央纪委新要求，联

合中央组织部、审计署进一步规范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履

职待遇和业务支出管理有关事项。在绩效评价上，启动金

融企业绩效评价办法修订，推动实现目标导向由效益优先

向服务实体经济转变，考核指标由规模数量向经营效率转

变，对标体系由单一行业向综合行业及历史对标转变，考核

分类由简单四分类向细化多分类转变。完成中央金融企业

2018年工资总额决算和绩效评价结果确认。

（三）研究修订金融企业审计等监管制度。为提高会计

师事务所对金融企业审计独立性和履职恰当性，提升金融

企业审计质量，防范“共谋”风险，按照“对出资人负责、规

范招标流程、严格惩戒机制”的原则，研究修订国有金融企

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修订印发国有金融企业年

金管理办法，完善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结合基层金融

机构运营需要，出台专门办法，规范金融企业技术业务用

房管理。

（四）协同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针对部

分地方金融风险“水落石出”形势，协同参与包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地方金融机构风险化

解工作。指导和规范地方财政部门厘清财政与金融、中央和

地方的权责，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稳妥有序参与地方

金融风险处置，压实金融机构及股东等各方责任，牢牢守住

不发生系统金融风险底线。

（财政部金融司供稿）

2019年，国际合作财务管理工作进一步完善国际金融

组织和外国政府（下称多双边）贷赠款管理规章制度，切实

加强债务及风险管理，帮助地方解决实际困难，持续提升信

息化管理水平，开展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管理基础工作综合

评分工作，推动多双边贷赠款资金、财务、债务管理工作高

质量开展。

一、进一步完善多双边贷赠款管理政策

修订印发《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赠款项目绩效

评价管理办法》，统一多双边贷赠款绩效管理政策。推动《地

方政府主权外贷预算管理办法》开展第二次全国范围征求意

见。根据《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赠款项目财务管理

办法》要求，首次将多双边赠款全部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

举办“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赠款管理培训班”，对

地方财政、财政部各地监管局及项目单位相关人员进行贷

赠款项目政策培训。

二、加强多双边贷款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

（一）严格执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规定，坚决防范债

务风险。按照《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项目前期管理规

程（试行）》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相关规定，加强对地方

政府负有偿还责任贷款债务风险情况的跟踪和监控，在新项

目申报阶段及贷款谈判前认真审核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情况。

（二）继续加强对地方政府外债资金的监管审核。继续

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债务外贷纳入本级政府债务限额管理有

关规定，要求省级财政部门按照财政部下发的 2019年新增

政府债务限额通知落实本地区 2019年政府债务外贷限额管

理工作，按时完成本地区政府外贷计划的编制报送工作并

要求各地监管局予以监督核实。

（三）扎实做好债务回收偿还及基础数据管理。一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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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对外还款工作。2019年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新开

发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欧洲投资银行等国际金融组

织以及联合融资银行还款 149笔，合计金额约 31.27亿美元，

均及时、足额支付，切实维护我国的国际信誉。二是获得利

费减免。由于按时偿还贷款债务，全年累计获得贷款利费减

免约 834万美元。其中 ：世界银行贷款利费减免约 694万美

元，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利费减免约 140万美元。三是加大债

务对内回收。全年向各地财政部门和项目单位开具付款通

知 1 017份，涉及金额约 32.8亿美元。四是按时核销。全年

核销还款单 1 070份。

（四）加强债务清收和政策减免落实。大力开展债务清

收工作，积极解决历史债务问题。在中央部门，通过转贷银

行清收多家项目单位的世界银行转贷款，上缴中央财政资

金为 47 937 568.53元人民币和 681.5万美元，并继续加大对

项目单位拖欠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催收力度。在地方，综合

采取债务拖欠情况与新项目审批、利费减免奖励挂钩等奖

惩措施，使债务风险防范关口前移，增强地方财政和项目单

位对债务管理的主动性和风险防范意识，杜绝新增欠款，继

续保持地方财政主权外债“零拖欠”。在债务减免方面，由于

相关项目单位已按期偿还全部自担债务，按比例给予其相

应的债务减免，共计 1 163.08万元人民币和 921.39万美元，

另外积极协调财政部金融司和国库司、甘肃省财政厅、转贷

银行等部门和单位，解决以色列政府贷款项目单位应享受

债务减免的资金回补问题，切实落实了债务减免政策，帮助

基层单位解决实际困难。

三、持续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

做好数据的收集、管理和使用。及时准确地向有关部门

提供各类数据，包括按月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报送数据公布

特殊标准（SDDS）报表和“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项

目统计表”等。提高相关业务信息化管理水平。充分利用并

继续完善“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债务管理信息系

统”，进行外方账单核对及对内债务回收，全国财政系统国

际金融组织贷款债务管理信息收集、自动汇总、分析及信息

共享，以及对未来还款资金需求的分析及预测等。举办“国

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赠款管理培训班”，围绕贷赠款

债务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对相关人员进行专门培训，提高

贷款项目的债务管理水平，探索新形势下做好项目管理工

作的新方法、新实践。

四、激励地方财政部门做好贷款管理工作

会同财政部办公厅和会计司联合开展全国财政系统业

务工作评比表彰活动，完成了 2016—2018年度国际金融组

织贷款管理基础工作综合评分工作，评选出十个省级财政

部门为先进单位并予以表彰，激励地方财政部门积极做好

贷款管理工作，督促各省财政部门抓好贷款债务数据报送

和债务管理信息系统使用工作。

（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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